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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基金会全体员工的绩效考核，建立健全正常的激励惩罚机制，进一

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在总结过去绩效考核经验的基础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绩效考核的目的：

（1）对部门和员工的工作及其贡献进行客观评价；

（2）为实施奖惩、调整薪酬和职务以及资助培训和进修等提供决策依据；

（3）使管理者为其下属履行职责和成长进步承担责任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机构内设各部门和正式员工。

第四条 为加强对绩效考核工作的领导，人事部门具体负责考核的组织实施。（1）

负责绩效考核办法的制定和修改；（2）确定各部门的职能职责和年度工作目标；（3）

对绩效考核工作进行组织和实施；（4）受理部门和员工对绩效考核结果的申诉；（5）

对绩效考核结果作出评定；（6）需要研究、决定的其他事项。

第五条 人事部门负责绩效考核的日常工作。其主要工作：（1）就绩效考核办法

提出修改建议；（2）收集整理绩效考核的有关数据；（3）收集部门和员工对考核工作

的意见和建议；（4）建立健全绩效考核档案；

第六条 各部门负责人负责组织对本部门员工的绩效考核提出意见，协调处理本部

门员工对考核结果的申诉。

第七条 对部门和员工绩效考核年中和年末分别进行一次。

第八条 基金会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归基金会秘书处。


